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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述

註腳

誰會需要這個申請書呢？
納稅義務⼈不服核定稅捐的處分時會有需要。課稅是⼀種國家對⼈⺠施以⾦錢給付義務的⾏政處
分，⽽納稅義務⼈對於該年度綜合所得稅的核定稅額不服，或是課稅處分本⾝的合法性不服的時
候，可以在法定期間內，將相關證明⽂件[1]與復查申請書繳交給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復查[2]，尋求
救濟。

⼀、

申請書的來源
綜合所得稅復查申請書（適⽤簡易案件），來⾃財政部稅務⼊⼝網（2015），《綜合所得稅復查
申請書（適⽤簡易案件）》，下載Word檔(.docx)請點我，PDF檔(.pdf)請點我。

⼆、

   稅捐稽徵法施⾏細則第11條：「
I 納稅義務⼈依本法第三⼗五條規定申請復查時，應將下列證明⽂件連同復查申請書送交稅捐稽徵
機關：
⼀、受送達繳款書或已繳納稅捐者，為原繳款書或繳納收據影本。
⼆、前款以外情形者，為核定稅額通知書。
II 前項復查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，由申請⼈簽名或蓋章：
⼀、申請⼈之姓名、出⽣年⽉⽇、性別、⾝分證明⽂件字號、住、居所。如係法⼈或其他設有管
理⼈或代表⼈之團體，其名稱、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⼈或代表⼈之姓名、出⽣年⽉⽇、性別、
住、居所。有代理⼈者，其姓名、出⽣年⽉⽇、性別、⾝分證明⽂件字號、住、居所及代理⼈證
明⽂件。
⼆、原處分機關。
三、復查申請事項。
四、申請復查之事實及理由。
五、證據。其為⽂書者應填具繕本或影本。
六、受理復查機關。
七、年、⽉、⽇。」

[1]

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template/government-fundamental-rights
https://www.etax.nat.gov.tw/etwmain/web/ETW118W/CON/441/8341517310686113281?tagCode=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uploads/user/193/20200515/%E7%B6%9C%E5%90%88%E6%89%80%E5%BE%97%E7%A8%85%E5%BE%A9%E6%9F%A5%E7%94%B3%E8%AB%8B%E6%9B%B8(%E9%81%A9%E7%94%A8%E7%B0%A1%E6%98%93%E6%A1%88%E4%BB%B6).docx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uploads/user/193/20200515/%E7%B6%9C%E5%90%88%E6%89%80%E5%BE%97%E7%A8%85%E5%BE%A9%E6%9F%A5%E7%94%B3%E8%AB%8B%E6%9B%B8(%E9%81%A9%E7%94%A8%E7%B0%A1%E6%98%93%E6%A1%88%E4%BB%B6).pdf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40039&flno=11


範本提供者及法律百科提供範本於法律百科網站上，任何⼈如果因參考或使⽤此範本⽽涉及法律爭議
或遭受任何損害，範本提供者與法律百科不負任何保證責任。如果您對於此範本、相關說明或本法律
責任聲明有任何疑問，請務必洽詢專業律師意⾒。

延伸閱讀

⿈蓮瑛、陳璽仲（2021），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裡⾯⼤概規定了什麼？有哪些是納稅⼈可以留意的事
項？》。

標籤
 復查  ， 所得稅  ， 救濟程序  ， 綜合所得稅  ， 稅捐稽徵機關

   稅捐稽徵法第35條：「納稅義務⼈對於核定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，應依規定格式，敘明理由，連
同證明⽂件，依下列規定，申請復查：
⼀、依核定稅額通知書所載有應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者，應於繳款書送達後，於繳納期間屆滿之
翌⽇起三⼗⽇內，申請復查。
⼆、依核定稅額通知書所載無應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者，應於核定稅額通知書送達之翌⽇起三⼗
⽇內，申請復查。
三、依第⼗九條第三項規定受送達核定稅額通知書或以公告代之者，應於核定稅額通知書或公告
所載應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繳納期間屆滿之翌⽇起三⼗⽇內，申請復查。」
所得稅法第83條：「
I 稽徵機關進⾏調查或復查時，納稅義務⼈應提⽰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、⽂據；其未提⽰者
，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，核定其所得額。
II 前項帳簿、⽂據，應由納稅義務⼈依稽徵機關規定時間，送交調查；其因特殊情形，經納稅義
務⼈申請，或稽徵機關認有必要，得派員就地調查。
III 納稅義務⼈已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，但於稽徵機關進⾏調查時，通知提⽰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
之帳簿、⽂據⽽未依限期提⽰者，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；嗣後
如經調查另⾏發現課稅資料，仍應依法辦理。」

[2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40001&flno=3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40003&flno=83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government-fundamental-rights/9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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